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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信诺附加全球员工牙科团体医疗保险条款 
 

 
 
第一条 附加合同说明  
 
招商信诺附加全球员工牙科团体医疗保险（以下简称“本合同”）附加于招商信诺全球

员工团体医疗保险（以下简称“主合同”）投保。凡本合同条款未做规定的内容，主合同条

款适用本合同。如主合同条款与本合同条款互有抵触时，则以本合同条款规定为准。 
 
第二条 保险合同的构成 
 
本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保险条款、批注、附贴批单、投保单、保险责任清单,与本合同有

关的投保文件、声明、被保险人名单、其他书面文件构成。 
 
第三条 保险责任 
本合同对牙医认可的传统的治疗费用承担保险责任，保险金数额不超过保险责任清单所

列限额。 
 
一、本公司将根据保险责任清单赔偿被保险人因进行牙科治疗及在世界范围内接受与牙科治

疗有关的服务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由所选择计划而决定的保险责任清单的限额将以人民币计算。 

 
病人接受一次治疗所支付的费用或接受多次治疗累计支付的费用所获得的适当赔偿不得

超过接受治疗时的保险责任清单所约定的限额。对于超出保险责任清单约定限额的治疗费用

本公司不负责赔偿。对于被保险人或家属已经通过其它保险或其他渠道获得赔偿的，本公司

仅在保险责任清单所约定的限额内支付余额。 
 
治疗应被视为从第一次就诊当日开始起算。 

 
若病人是一位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且其需要住院治疗的，在任一保险期间内，本公司

将对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医院进行陪护30天以内所发生的陪同住院费用进行赔
偿。该特定保险责任将在该未成年人年满18岁生日当天终止。本公司赔偿以上费用需同时满
足： 
 

(1) 陪护人员是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 
 
(2) 未成年人接受的治疗属于本计划的保险责任范围；及 
 
(3) 在医院的住宿费用是合理的。 

 
如某一程序或服务不在保险责任清单所列范围内，在接到索赔通知后，本公司将决定是

否将该程序或服务作为保险责任范围内事项处理，并决定其是否属于应承担的保险责任，以

及其所属的保险责任等级。如在接受治疗之前需要核实保险责任范围，本公司将根据病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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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进行解释。 
 
发生牙科损伤而需要进行紧急牙科治疗的，如本计划没有另外承保的，本公司将就该牙

科程序或服务所发生的费用在保险责任清单所约定的限额内进行赔偿。而且，本公司仅在保

险责任清单所约定的限额内就该牙科损伤的治疗费用负责赔偿。 
 
所有保险责任应受限于以下任一规定： 
 

(1) 保险责任清单所列的就某一特定程序或服务每次可支付赔偿的限额； 
 
(2) 保险责任清单所列的最高赔偿限额； 
 
(3) 保险条款所列的责任免除。 

 
如被保险人未满18岁的家属需进行任何形式的矫正治疗，被保险人或其家属须在治疗之

前向本公司提供主治牙医准备的全部以下信息以供本公司决定可提供多少赔偿（只有在治疗

开始之前由本公司确认属于保险责任的才会得到赔偿）： 
 

(1) 拟进行治疗的说明； 
 
(2) X线和研究模型 
 
(3) 预计所需治疗费用。 

 
二、 紧急运送。当医疗援助服务指定的一名牙医，在与当地的会诊牙医沟通之后，依据其专
业判断认为存在引起牙科损伤的紧急牙科情况，并认为病人因此需要被运送到另外的医院或

牙科手术室进行治疗的。医疗援助服务将在适当的监督下安排护送病人到最近的提供必要治

疗的医院或牙科手术室。 
 
本公司同时将对任何因医疗需要必须陪同病人的人员的合理交通费进行赔偿，但最高不

超过经济级的标准。 
 
另外，在接受适当的治疗之后，本公司将对病人以及因医疗需要陪同病人的人员的合理

返程交通费进行赔偿，但最高不超过经济级的标准。 
 
第四条 责任免除 
 
对于以下治疗及其他额外事项本公司不负责赔偿： 
 
一、 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治疗。包括： 
 

(1) 由于从事或参加战争（不论是否宣战）、入侵、恐怖活动、叛乱、内战、暴动、军事、
戒严、防暴的行为，被保险人或家属进行军队、海上或空中服务操作时直接或间接造成或

引致的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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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纯粹的美容治疗； 
 
(3) 非为维护口腔健康而必须的； 
 
(4) 因病人从事任何非法行为所致。 

 
二、 不属于赔偿范围的费用。包括： 
 

(1) 为完成索赔表所发生的费用或其他行政收费； 
 
(2) 已由其他保险公司、其他人、组织或公共方案支付的费用。如被保险人或家属同时还向
其他保险公司投保的，本公司将只承担属于其应承担的保险责任的剩余部分。 

 
三、 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程序、服务或事项包括： 
 

(1) 更新任何丢失或被盗的牙科用具； 
 
(2) 根据具有一般能力与技术的牙医可接受的标准，在齿桥、牙冠或假牙尚可用或在其可用
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更换； 

 
(3) 对于齿桥、牙冠或假牙安装使用不满五年而更换的，除非： 
 

(i) 因安装对颌假牙或摘除自有牙齿而导致需要更换的；或 
 

(ii)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被保险人或其家属因遭受损伤而导致其口腔中的齿桥、牙冠
或假牙被损坏而无法修复的。 
 

(4) 更换上下颌第一、第二和第三颗磨牙以及第一、第二颗前磨牙的瓷贴面或丙烯酸酯贴
面； 
 
(5) 上下颌第一、第二和第三颗磨牙的牙冠或桥体，或更换上、下颌第一，第二和第三颗磨
牙，除非： 

 
(i) 该牙齿是由烤瓷镶嵌金属或纯金属制成，例如：黄金合金牙冠；或 
 
(ii) 因常规或紧急牙科治疗需要而要求安装临时牙冠或桥体的。 

 
(6) 通过任何形式的外科手术进行植入牙科装置的，包括安装任何假体器官； 

 
(7) 任何实验性的或不符合可接受牙科标准的程序或材料； 
 
(8) 有关菌斑控制、口腔卫生和饮食习惯的教育； 
 
(9) 本公司认为不属于牙科治疗范围的程序、服务及产品，包括口腔清洗以及医院提供的不
属于牙科治疗范围的服务及产品（住院原因或部分原因是为了进行牙科治疗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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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被保险人或其年满18岁的家属接受牙齿矫正术（只有被保险人未满18岁的家属进行牙
齿矫正术所发生的费用才可得到赔偿）。进行牙齿矫正术的，被保险人或其家属必须在治

疗之前向本公司提供主治牙医准备的以下信息以供本公司决定可提供多少赔偿。（只有在

治疗开始之前由本公司确认属于保险责任的才会得到赔偿）： 
 

(i) 拟进行治疗的说明； 
 
(ii) X线和研究模型； 
 
(iii)预计所需治疗费用。 

 
(11) 咬合记录、精确度及半精确度装置； 

 
(12) 主要用于以下目的的程序、器具或修复（使用全套假牙的除外）： 

 
(i) 改变（上下颌骨之间）垂直距离； 

 
(ii) 诊断颞下颌关节状况，或治疗颞下颌关节紊乱； 

 
(iii) 稳固牙周所及牙齿；或 

 
(iv) 修复牙齿咬合问题。 

 
第五条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一、本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本公司约定，并在保险责任清单上载明。 
 
二、本合同的交费方式由投保人与本公司在本合同保险单中载明。投保人应按照约定，定期

缴纳约定交费方式下的当期保险费。 
 
第六条 未交纳保险费的处理 
 
       无论投保人与本公司约定的保险费交费方式是一次性交费还是分期交费，投保人未能在本
合同生效日期前足额支付全部保险费或首期保险费的，或投保人足额支付首期保险费后，在

保险费到期日未足额支付本合同规定的续期保险费的，自保险费到期日的 24时起 60日为宽限
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欠交的

各期保险费。如果投保人宽限期结束时仍未足额交付保险费，则本合同自宽限期满日的 24 时
起终止效力。 
 
 
第七条 保险责任开始 
 
本合同如与主合同同时投保，主合同保险责任开始条款适用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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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也可以在主合同有效期间内申请投保本附加保险。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保险责任

自本公司同意承保、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开始生效。 
 
第八条 保险责任终止 
 
本合同的终止条件与主合同相同。另外，下列情况之一发生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一、 主合同保险期满、解除或终止。 
 
二、 投保人解除本合同。 

 
本合同效力终止时，如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未发生保险金给付，本公司扣除手续费后退还

未满期保险费；如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发生过保险金给付，本公司不退还保险费。 
 
第九条 释义 
 
下列词汇和短语具有指定含义。当以下词汇和短语出现在本合同相关文件中并表达该指

定含义时，将以黑体字表示。所有标注星号的定义仅适用于涉及到被授权在美国接受治疗的

情形。 
 
除非另有规定，下文中词语的单数形式包含复数形式，“他”包含“她”的含义，反之亦然。 

 
“附加合同”指招商信诺附加全球员工牙科团体医疗保险。 
 
 “保险费到期日”指投保人应为本合同支付保险费的日期。本合同的生效日期为第一个保险费
到期日。对于分期交费方式，如果在任何的月份，没有和生效日期相对应的那一天，那么该

月份的最后一日为保险费到期日。 
 
“续签日”指保险期间届满后的第二天或本公司与雇主书面同意的其它日期。 
 
“保险责任”指保险责任清单所列的所有保险责任。 
 
“本公司”指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美容”指仅为美观而非为维护口腔健康并使之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进行的程序或事项。 
 
“紧急牙科情况”指在通常就诊的牙医营业时间之外或处在远离通常就诊的牙医诊所所在地时，
被保险人或家属所遭受的止痛药不能缓解的剧烈疼痛，或脸部肿胀，或因摘除牙齿导致的无

法控制的流血。该情况下进行的治疗仅为稳定以上症状及缓解剧烈疼痛。 
 
“牙科损伤”指由于被保险人或其家属遭到口腔外部撞击，对其牙齿和牙齿支撑结构造成的损伤
（包括对所戴假牙造成的损害）。 
 
“牙医”指依据治疗提供地的国家、州或其他监管地区的法律注册或被许可的牙医、牙科外科医
生或牙科医疗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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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指： 
 
l 被保险人的配偶，被保险人需在治疗开始之前向本公司提供配偶的姓名；及 
 
l 被保险人的未婚子女，被保险人需在治疗开始之前向本公司提供未婚子女的姓名，但仅包

括治疗开始时年龄不满25岁且仍在接受全日制教育或与被保险人居住在同一住所的被保险
人的子女。 

 
“生效日期”指对被保险人及家属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日期。 
 
 
 “病情全面评估”指为确定牙齿当前状况而进行的全面检查。 
 
“医院”指在其所在国注册或被许可为内科或外科医院，并由医疗人员或合格护士为病人提供
日常照料或护理的机构。 
 
“被保险人”指由本合同投保人指定并支付薪水的每周最低工作时间不少于 30 小时的正式员
工。 
   
“保险责任清单”指本公司发布的关于本保险的最新保险责任清单，包括相关注释说明。 
 
 “口腔健康”指对于病人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一般能力与技术的牙医接受的标准，
其牙齿、牙齿支撑结构、口腔其他组织以及牙齿能力需达到口腔健康的合理标准。 
 
“传统的”指牙科程序或治疗，该程序或治疗在开始时应在牙科方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接受，
且得到牙科特定领域内大量受人尊敬的、负责任的且经验丰富的牙医的赞成。 
 
“病人”指接受治疗的被保险人或家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本合同所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配偶”指被保险人的法定丈夫或妻子，或本公司在本计划下接受承保的被保险人的未婚或事实
伴侣。 
 
“治疗”指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牙科程序或服务： 
 
(1) 为维持口腔健康所必须的； 
 
(2) 由牙医进行或亲自控制的程序或服务，包括牙科清洁专家所提供的程序； 
 
(3) 包含在保险责任清单内，或虽没有被列入保险责任清单，但本公司认为该程序或服务符合
牙科特定领域内大量受人尊敬的、负责任的且经验丰富的牙医所认可的一般标准而接受的。 
 
“保险期间”指自生效日期或续签日起算至约定的有效期届满日二十四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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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指本附加合同的服务和管理成本，该成本占总保险费的 25%。 


